
参展须知

为了给各参展商及参观人员提供一个专业的、安全的展会环境，会务组与组委会特提醒规定如下：

1、请大家在展馆内小心保管私人物品，谨防扒手！

2、展馆内严禁吸烟，请自觉遵守。

3、禁止在展板、铝料、铝柱上打孔、刷漆等，否则按其价格的三倍罚款。

4、禁止在标准展位内私加木板、钉木条等，如有需要，请到会务组客服中心申请。经会务组允许后，并交纳清洁押金、签署安全责任书后，方可施工。

5、每个标准展位配置一条功率220V电源线；仅限手机用电、笔记本电脑等小功率用电。如不经同意私自接电，会务组有权不给该展位供电，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由参展商或搭建商自负。

6、展馆实行一展位1条临电，杜绝借用相邻展位临电来施工现象，严禁使用临时用电来试用灯具。如有发现，展馆无条件收回电箱，由此带来的任何损失与我主办方无关，其一切后果由参展商或搭建商自负。

7、特装展位在撤展时，务必保证工人是符合安全规定的撤除展位，禁止用绳子拉扯等野蛮拆卸方式，如有发现，将不退还安全押金。

8、特装展位请使用符合规定的电箱、电线。撤展时务必将废弃材料、垃圾带出展馆，将其私倒在展馆门外或者会展四周，该展位搭建商将被列入黑名单，主办单位将取消该参展商入场资格。

9、严禁标准展位内私接灯或者使用大功率设备，如确有需要，必须前往会务组申请接灯、接电手续，如不按规定办理，会务组将拒绝给该展位供电，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由参展商或搭建商自负。

10、现场不得私自拆除标准展位内的相关配置，展位内相关配置是由组委会统一安排的，代表着整个展会的风格及形象，请各参展商积极配合。

11、如私自将标准展位改为特装的展位，需经主办批准，并在会务组处办理特装施工手续，缴纳清场押金、消防安全押金，签署安全责任书方可进场施工。

12、临时施工用电功率有限，仅适合施工使用，严禁使用临时施工用电来试用展位灯光设备，如有发现，展馆将无条件收回电箱电源，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由参展商或搭建商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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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报名回执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负 责 人
	
	职    务
	

	联 系 人
	
	电    话
	

	网    址
	
	传    真
	

	电子邮箱
	
	邮    编
	

	展位订购
	标准展位号：
	数量：    个
	展位

费用
	

	
	特装展位号：
	面积：    m2
	
	

	
	展示展销内容：



	现场广告
	订购内容：
	费    用
	

	《会刊》广告
	订购内容：
	费    用
	

	现场推介会
	推介内容
	费    用
	

	费用合计
	大写：人民币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百    拾    元。

小写：￥         付款方式：电汇□   现金□    支票□

	特别提示：

1、参展企业必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证、卫生合格证、产品质量标准认证等合法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。(扫描件请发送至xfdnhj@126.com)
2、参展企业必须在本回执表内详细填写参展产品内容，并保证参展产品与填报产品内容一致，如不一致组委会有权拒绝其产品入场展销。

3、参展产品必须有外包装，包装上注明生产厂家、质保期等。严禁假冒伪劣产品入场，如遇投诉或有工商质检等执法部门检查，一切后果及损失自负。

4、所有商品现场销售不得短斤少两。所有参展商必须服从组委会统一管理，若违犯规定被执法驱除，一切损失自负。

5、组委会按照先报名，先到款，先安排的原则进行展位安排，展位一经确认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展，任何单位不得私自转卖展位，否则取消参展资格，所产生损失一概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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